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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

验收鉴定书

项 目 名 称 31省道延伸线诸暨金村至金沙段公路改建工程

项 目 编 号

建 设 地 点 诸暨市

验 收 单 位 诸暨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2017 年 12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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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

项目名称
31省道延伸线诸暨金村至金沙段公路

改建工程

行业

类别
交通

主管部门

（或主要投资方）
浙江省交通厅

项目

性质
新建

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、

文号及时间

浙江省水利厅

浙水许﹝2009﹞168号文，2009年 12月 18日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
/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
/
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1年 4月至 2016年 9月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杭州市交通设计研究院

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杭州大地科技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

浙江恒立交通工程有限公司

浙江八达交通建设有限公司

中天路桥有限公司

浙江大地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杭州爱立特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浙江华恒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

报告编制单位
杭州大地科技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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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意见

2017年 12月 8日，诸暨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诸暨市交

通运输管理局主持召开 31省道延伸线诸暨金村至金沙段公路改建

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，参加会议的单位有诸暨市公路管理

局、31 省道延伸线诸暨金村至金沙段公路改建工程指挥部，施工

单位浙江恒立交通工程有限公司、浙江八达交通建设有限公司、中

天路桥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浙江华恒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，水土

保持监测单位及水土保持设施自验报告编制单位杭州大地科技有

限公司，会议成立验收组，名单附后，经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本工程起点位于诸暨陶朱街道金村，与 3省道 K60＋500 处的

诸暨环城西路相交，线路走向由东向西，沿途经过陶朱街道、大唐

镇、草塔镇、五泄镇和马剑镇，终点位于马剑镇金沙村，与富阳环

金线相衔接（未跨市界），路线全长 29.77km。道路等级（工程起

点至桩号 K16+200段为一级公路，桩号 K16+200至工程终点为二

级公路），设计车速（K0~K16+200为 80km/h，K16+200~K29+770

为 60km/h）。工程有 18座桥梁（大桥 2座，中小桥 16座），隧道 2

座（大文山隧道和金沙岭隧道），涵洞 156道，平面交叉 33处。

工程总工期 66个月，于 2011年 4月开工，2016年 9月完工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（含变更）

2009年 12月 18日，浙江省水利厅以浙水许﹝2009﹞168号文

批复了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。

项目无重大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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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

水土保持后续设计由杭州市交通设计研究院负责，较批复的水

土保持方案，无重大变更情况发生。

（四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

建设单位委托杭州大地科技有限公司对本工程水土流失情况

实施监测，通过水土流失监测，监控施工期工程水土流失状况和设

计水平年水土保持设施运行状况，及时发现和纠正水土流失现象和

不规范的施工行为，确保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有效运行，减少水土

流失，同时及时、准确的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

果，提出水土保持改进措施，减少人为水土流失，为各级水行政主

管部门有针对性的开展监督检查、案件查处等提供重要依据。

（五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

2017 年 7 月，由杭州大地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本项目水土

保持设施自验报告，主要结论为：本项目验收范围内的水土保持设

施与主体工程施工同步落实，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，水土保持设

施质量总体合格，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已达标，水土保持设施后期管

护由诸暨市公路管理局负责，项目无安全质量问题，水土保持设施

验收合格。

（六）验收结论

验收组认为，建设单位在 31省道延伸线诸暨金村至金沙段公

路改建工程中，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开展水土保持工作，完成

了水土保持设施的建设，各项防治目标达到了规范要求，建成的水

土保持设施基本达到了水土保持技术规范、标准的要求，质量合格，



5

运营期的管理维护责任已得到落实，符合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条

件，同意水土保持设施通过竣工验收。

（七）后续管护要求

运行期，加强边坡绿植的养护及水土保持设施管理、维护，确

保水土保持设施功能的正常发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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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验收组成员签字表


